
2020 高雄運動品牌賽事大賞 

高雄運動攝影展計畫書 

1091103 更新 

壹、 活動目的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為提升「2020 高雄運動品牌賽事大賞」

活動辦理效益、提升民眾參與感，為活動留下永恆記憶，特委託

本會辦理高雄運動攝影展。希望藉由攝影比賽的方式，提供攝影

愛好者，發揮創意，共同參與高雄年度重大體育活動，並能夠為

高雄運動留下永恆篇章。得獎及入選作品也將安排展示，為陽剛

運動場增添文藝氣息。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二、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攝影學會 

參、 活動辦法 

一、參賽資格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人士，或領有居留證之外籍人士，都可以報名參

加，誠摯歡迎您踴躍參加，本競賽之評審及工作人員不得參加比賽。 

二、拍攝標的 

限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2020 高雄運動品牌賽事大賞」每一場次

的賽事體育活動皆可拍攝參加比賽(高雄愛河端午龍舟嘉年華除

外)。各活動場次日期及地點詳下表 

序 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1.  高雄市第一屆港都盃幼兒平衡車錦標賽 1/5 高雄國家體育場 

2.  全國第 64 屆和家盃排球錦標賽 1/18-1/21 福誠高中、前鎮國中、鳳

山國中、鳳山高商、樂群

國小、福康國小 

3.  高雄幼兒足球錦標賽 疫情停辦 

4.  高雄富邦馬拉松 疫情停辦 

5.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2/26-3/1 高雄國家體育場 



6.  維士比盃愛河國際鐵人三項競賽 疫情停辦 

7.  市長盃槌球錦標賽 3/29 岡山槌球場 

8.  鳳山跑三校越野馬拉松 疫情停辦 

9.  市長盃太極拳錦標賽 4/11-12 中正技擊館 

10.  高雄市國際青女、青少女壘球邀請賽 疫情停辦  

11.  全國港都盃國武術錦標賽 7/18-7/19  

12.  佛光盃大學籃球邀請賽 疫情停辦  

13.  高雄港都盃全國羽球錦標賽 8/24-8/30 亞柏會館  

14.  高雄海碩網球公開賽 停辦  

15.  高雄市長盃慢速壘球城市對抗賽 9/6 

9/12 

9/13 

大坪頂慢速壘球場、岡

山棒球場 

16.  高雄市全民運動嘉年華 9/27 中正運動場 

17.  永達盃高雄國際輪椅網球公開賽 10/15-18 橋頭輪椅夢公園 

18.  高雄舒跑杯路跑賽 10/18 夢時代 

19.  全國樂活盃桌球錦標賽 10/24-25 五甲國小體育館 

20.  高雄市第 41 屆全國東昇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11/7-8 中山及三民網球場 

21.  大高雄公益登高賽 疫情停辦  

22.  高雄電競嘉年華 12/11-13 TESL 高雄電競館 

23.  高雄城市盃全國龍舟錦標賽 12/11-13 蓮池潭 

24.  阿公店盃全國馬拉松賽 疫情停辦 

25.  亞太國際沙灘手球巡迴賽高雄站大賞賽 疫情停辦 

※各項活動日期、地點為暫定，確切資訊請依官網公告之各項活動實施辦法為主 

三、活動時程 

1.報名與收件時間：109 年 11 月 10 日起，原至 12 月 10 日，延後收

件至 12 月 18 日，以郵戳為憑。 

2.評審日期：109 年 12 月 23 日(週三) 

3.頒獎典禮：109 年 12 月 30 日(週三) 

4.公開展示：110 年 1 月 1 日起 1 個月(或機關指定日期舉行)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之權力，如有變更請依照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

局官網及 KSD 好運發臉書最新公告為主。 

肆、 徵選主題 



運用「攝影技藝或高雄特色」方式，發揮創意，拍攝高雄市政府運動

發展局「2020 高雄運動品牌賽事大賞」各項賽事之精采瞬間、運動人

文特色等。 

伍、 作品規格 

一、 以數位相機拍攝畫素 1200 萬以上之相機拍攝。 

二、 參賽作品一律 8 吋 x12 吋規格之照片，投稿件數每人不限，不得

使用任何軟體增減修改原始檔案內容或違背事實，每張作品以一

次完成品交件，連作不收，不得裝裱、不留白邊、不得翻拍拷貝，

每件作品背面應貼妥報名表(附件一)，違反者視同棄權不予評審。 

三、 將參賽作品燒錄於一張光碟內或存檔於 USB 中，應包含下列檔

案，作品皆須提供每張至少 1200 萬畫素以上之 TIFF 或 JPEG 格

式檔，JPEG 壓縮比、影像品質須達「最大」，如有 NEF 或 RAW

檔亦請提供，檔案須保有原始 EXIF 檔資訊，並請依照規格設定

檔案名稱(檔名：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及報名表電子檔(一張作品須

附一份，檔名：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報名表)。 

四、 參賽作品限未曾在任何攝影比賽中獲得獎項，也未曾公開發表者

（公開發表之定義：平面出版、公開展覽、任何網上公布者、參

加攝影比賽入選得獎者）。參賽作品需為本人原創、合法之攝影作

品，並取得拍攝對象之同意。 

五、 作品需要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不能存在涉及黃色、暴力、或

損害他人隱私的內容 

陸、 繳件及收件日期： 

自 109 年 11 月 10 日起至 12 月 10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郵戳為憑)，

若未符合參賽辦法，將予以取消資格，並請務必遵守以下投稿方式： 

一、 參選作品請使用硬紙板保護，避免作品折損。 

二、 參選作品報名表(附件一)。 

三、 參選作品電子檔光碟。 

四、 簽署參賽同意書(附件二)。 



五、 個人資料同意書 (附件三)。 

六、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附件四)。 

七、 參賽作品送件方式：郵寄至高雄市攝影學會(地址：806 高雄市前

鎮區民權二路 357 號 11 樓之 3) 收，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高雄

市政府運動發展局舉辦攝影競賽徵件活動」。 

八、 聯絡人：黃登隆，電話 0937-333070。 

柒、 獎勵方式：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2 萬元、獎盃乙座、獎狀，錄取 1 名。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1 萬元、獎盃乙座、獎狀，錄取 1 名。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5 仟元、獎盃乙座、獎狀，錄取 1 名。 

佳作：獎金新台幣 2 仟元、獎牌乙座、獎狀，錄取 5 名。 

入選 : 獎狀，錄取 30 名 

捌、 評選方式： 

一、 評選程序 

所有參賽作品，將由本會及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先就參賽作品

作資格初步篩選，淘汰不符規定之參賽作品，再由本會籌組評審

委員會進行專業評審。 

二、 評分標準 

1. 創作理念設計 40%：作品名稱與創作理念之創意及特殊

性、與作品展現之結合度。 

2. 視覺感受 30%：用色元素質感、整體視覺設計、情境營造。 

3. 整體環境配置 30%：布置與環境空間搭配、大小比例相對

配置規劃設計之巧思。 

 

玖、 注意事項： 

一、 活動簡章請至運動發展局官網( https://sports.kcg.gov.tw/)下載。 

二、 參賽者若未成年，應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填寫法定代理人同

意書，若無法提供者，視同規格不符。 

https://sports.kcg.gov.tw/


三、 各獎項之獎金，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超過二萬元者，

須先扣繳 10%所得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外籍人士不論得獎者

所得之金額，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額。獎金所得將由

主辦單位於年度結算另行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四、 本次參賽作品恕不退件(包括規格不符)，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所有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歸屬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所有，本局有

公開展示、重製、刊登之權利，並得授權第三人之非營利使用，不

另致酬。 

五、 得獎作品若違反比賽相關規定，經查屬實者，取消得獎資格，並追

繳已領之獎金、獎盃及獎品等，其獎項將不遞補。 

六、 參賽作品以未曾發表之原始創作為限，並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加徵

選，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違者一律取消參賽或得獎資

格。違者若被原著作者發覺並提出異議時，除依法追繳原領之獎勵

外，為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七、 參賽者擔保投稿作品無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肖像權

與其他權利之情事，若違反致生法律責任，概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與主辦單位無涉。 

八、 凡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辦法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

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之，將以最新公告為主。 

九、 參賽者必須遵守賽會各項規定，不得因攝影影響比賽進行。 

十、 各獎項如無適當作品入選，經評審決議，得以從缺。 

 

 

附件一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報 名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者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地址 

□□□ 

 

 

聯絡人電話 
（H）：                      （O）： 

手機：                      傳真： 

作品名稱 

 (10 字內) 

 

 

作品內容簡介 

(100 字以內) 

 

 

 

 

 

  

  



附件二 

參賽同意書 

本參賽人已清楚詳閱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以下稱本局）「2020 年高雄運

動品牌賽事大賞-高雄運動攝影展」（以下稱本活動）之報名相關規定與評審規

則，並全數同意以下規範事項： 

1. 參賽人確實具有中華民國之國籍，並保證所填具之各項報名資料均屬
實無誤，如經查證有造假或冒用第三人之資料或詐欺等情事，將無條
件接受本局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之處分，並自行負擔所產生之法律責
任。 

2. 參賽作品若有引用他人商標、著作時，參賽人保證已取得著作權人之
授權同意，並於參賽作品註明出處。參賽作品引用之任何商標、著作、
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糾紛，皆由參賽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與本局無
關，並對所生之損害須賠償本局及第三人。 

3. 參賽人保證參賽作品未對外發表，並為原創著作且享有完整智慧財產
權（知識產權），絕無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參賽
作品若有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或任何違法情事，
皆由參賽人/參賽團隊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與本局無關，並對所生之
損害須賠償本局及第三人，本局得取消參賽人之參賽及得獎資格，並
追繳所有獎金及獎盃。 

4. 參賽人同意並充分明瞭本局對參賽作品一概不予退還，請自行存留備
份。針對繳件逾期、遺失、寄送錯誤、未完整、未合格、無法正常讀
取或閱讀之參賽作品，皆視為棄權且不另行通知。 

5. 參賽人同意本局將參賽作品建置於高雄市運動發展局及承辦單位官網
之公開閱覽。 

6. 參賽作品需配合本活動之放映及宣傳活動，參賽人有義務參與本局之
相關活動，如頒獎典禮。 

7. 本局有權更動入圍名額、獎金及獎項。 

8. 參賽作品未達標準，本局得以「從缺」處理，不得異議。 

9. 得獎者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辦理課稅，獎金超過新臺幣 1,000 元
（含），需列入得獎者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扣繳，承辦單位將開立各類
所得扣繳憑單給得獎者；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含）者，須代扣 10%

中獎所得稅，並將獎金淨額付與得獎人。若未能配合者，則視為自動
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10. 本局有權不公開參賽人之得分成績，不得異議。 

11. 參賽人應尊重評審委員之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12. 參賽人如有違反評審規則或本活動規定之情事，本局有權取消參賽或
得獎資格。 

13. 本局保留本活動評審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之修改權利，其餘未載明事
項，悉依本活動評審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三 

 

立同意書人： 

參賽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參賽人簽名  

參賽人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蓋章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1. 參賽人逐一親簽，未滿 20 歲之參賽者，務必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及蓋
章，並填具身分證字號。 

2. 上述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複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著作財產轉讓同意書 

一、本人參加「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舉辦攝影競賽」之                    

(作品名稱)影像作品，同意無償提供於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以

下簡稱本局）相關活動中，（包括但不限於宣傳及影展活動）於全

球、永久、不限媒體、不限次數為公開播映、公開演出、公開口

述、公開展示；並同意本局得獎參賽之參賽作品重製、改作（包

括但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版）或部分剪輯，於本局相

關活動中（包括但不限於宣傳及影展活動）作以下運用： 

(一) 於活動中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

公開傳輸、公開演出。 

(二) 於活動現場錄音、錄影，將本著作轉為視聽著作與錄音著作，作

為贈品或出版發行，且可使用於廣宣素材（例如廣告、海報、傳

單、網路電子報、書訊刊物、電子雜誌等）。 

(三) 於本局所屬之官方網站、官方臉書、官方YouTube頻道、官方app、

官方雲端資料庫等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

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 

二、本局使用本參賽影像作品時，應聲明本人為著作人。 

三、參賽影像作品如未獲獎，本人得將影像作品重製、改作（包括但

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版）或部分剪輯後，參加其他國

內外活動。 

四、參賽影像作品如有獲獎，本人同意將該著作財產權讓與本局，其

包括但不限於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

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作、出租、散布、

發行等權利，並承諾不對本局行使著作人格權，且不得將本獲獎

影像作品重製、改作（包括但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版）

或部分剪輯後，參加其他國內外活動。 

五、參賽影像作品如有獲獎，本人除同意將上開著作財產權讓與本局

外，並同意授權本局提供予本局合作之官方與非官方單位（前述

合作關係包含現存或未來發生之合作）。於全球、永久、不限媒

體、不限次數為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

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等權利，並承諾不對本局合作之官

方與非官方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且同意除獎金、獎盃外，本局

及本局合作之官方與非官方單位得不另給予任何費用或報酬，本

人絕無異議。 

六、本人同意並保證遵從下列條款： 

(一)本人擁有完全履行並簽署本同意書之權利與權限。 

(二)本人授權之著作內容與圖片皆為自行拍攝與創作。 

(三)著作財產權同意由運發局完全取得，並供公布、發行、重製等權



利以及相關公開展示等，及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

權利。 

(四)授權之著作絕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

產權之情形。 

(五)本人不得運用同一著作參與其他類似競賽，並保證本著作未曾公

開發表過與未曾參與其他比賽。 

(六)本人承諾如違反本同意書之各項規定，本局除得請求本人全數歸

還所得獎金、獎盃外，如本局尚有其他損害，本人願負賠償之責。 

(七)因製作之需要，本局可在不違背原創理念之前提下得修改本人之

著作。 

七、參賽影像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由本人代表簽署時，本人

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

簽署本同意書。 

      

 此致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立同意書人（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未滿 20 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並蓋章)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